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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了强化土地资产管理，深化土地使用制度改革，优化配置土地资源，促进经济发展。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安徽永祥不动产咨询评估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安徽永祥公司）在石台县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于2024年4月开始对石台县城区进行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是严格遵循国家标准《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18507-2014）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18508-2014）的规定，充分结合城区实际情况进行的。在工作中，既严格遵守土地定级估价的基本原则和作业规范，又注意吸收和借鉴先进的理论和方法，确保土地定级估价成果在科学性和实用性，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宏观评估与微观估价等方面相统一。同时，本项研究充分利用土地定级估价软件，实现了土地定级估价数据处理、管理、分析、制图等全数字式的自动化流程。在土地定级方面，利用土地定级软件，进行综合分析，初步划分土地级别，对初步划分的土地级别进行了市场资料验证和专家评议最终确定了土地级别；在土地估价方面，充分利用市场交易资料，采用多种评估方法测算样点地价，运用数理统计进行数据的检验与剔除，利用市场交易样点地价、样点地价与土地级别数学模型法、样点地价与定级单元总分值数学模型法、模拟出租样点修正法等多途径测算了商业服务业、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级别基准地价，构建了石台县新的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体系，并建立了宗地地价修正体系。
由于水平有限，报告中不妥之处敬请领导和同行专家批评指正。
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工作组
二零二四年十二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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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028790]第一章  石台县概述
[bookmark: _Toc399770475][bookmark: _Toc184028791]第一节  城区概况
一、石台县总体概况
石台，原名石埭县，隶属安徽省池州市管辖，位于山川秀美的皖南，是一个“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山区县。东与黄山区交界，南与黟县、祁门县相连，西与石台县接壤，北与贵池、青阳为邻。地理坐标北纬29°59′～30°24′，东经117°12′～117°59。全县东西最长处70.7公里，南北最宽外46公里，总面积1413平方公里。石台县境内，京台高速“合铜黄”段穿境而过，距济广高速、屯景高速和沪渝高速40公里。
 (
石台县
)[image: ]
图1-1-1 石台县在池州市位置示意图
二、行政区划
石台县下辖仁里镇、七都镇、仙寓镇、丁香镇、小河镇、横渡镇、大演乡、矶滩乡8个乡镇，县城设在仁里镇，是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位于县境中部偏西，人民政府驻地曙光路北侧。

三、地形地貌
石台县在大地构造上属江南古陆和南京拗陷的过渡地带，县内地貌以低山、高丘分布最广，约占全县总面积的82%，东南部为黄山北行千脉盘结，西北部是九华山脉的南端，形成南、北高，东、西低的地势，境内山峦起伏，沟壑纵横，海拔高度一般在50至100米之间，最高峰牯牛降海拔1728米，最低处莘田乡东庄黄湓河河床，海拔34米，相对高差1694米。
四、气候水文
石台县境内千沟万壑，各处溪涧支流，受海拔高程和山脉走向的制约，分别归属于秋浦河、清溪河、黄湓河三大水系。地处中纬度地带，在太阳辐射、大气环流和地理环境的综合影响下，属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6.5℃。年平均降水量为1646.8mm，年平均相对湿度78%。主要的气候特点是：季风明显、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量适中，春温多变、秋高气爽，梅雨显著、夏雨集中。可谓“气候多样，万象纷呈”。另外，境内所具有的地形特点，又显示出明显的山地气候特征。如近地面风向多变，平均风速较小；夏季多不稳定天气，局地小气候明显。
五、植物资源
石台县自然植被属中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带皖南山地丘陵植被区、黄山、九华山植被片。境内植物种类繁多，常见的有：人工杉木林、天然马尾松林、常绿阔叶混交林、竹林、山地草甸和灌丛蒿草群落等。境内共有野生植物1000余种，其中木本植物有520余种。
六、森林资源
根据2021年度国土变更调查成果，石台县范围内共有林地总面积127136.72公顷，其中灌木林地面积819.63公顷，占比0.64%；其他林地面积1779.78公顷，占比1.40%；乔木林地面积122246.26公顷，占比96.15%；竹林地面积2291.05公顷，占比1.80%。

七、石台县2023年各行业发展及统计状况
（一）综合 
全年生产总值（GDP)352831万元，比上年增长6.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56875万元，增长4.2%；第二产业增加值80757万元，增长5.7%；第三产业增加值215199万元，增长7.5%。三次产业比例由上年的16.7:24:59.3调整为16.1:22.9:61。
（二）农业 
全年粮食作物种植面积2992公顷，其中稻谷种植面积1535公顷，油料种植面积2787公顷，蔬菜种植面积1233公顷。全年粮食产量15545吨，比上年增加221吨，增长1.44%；油料产量6880吨，比上年增加458吨，增长7.1%；茶叶产量7044吨,增长5.4%；蔬菜产量30388吨，增长3.7%。 
（三）工业、交通、建筑业 
年末全县17户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7%。分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长19.8%，制造业增长1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下降0.3%。全县5个工业行业中有2个行业总产值同比增长。
年末境内县乡道里程616.4公里、国省干线里程178.8公里。年末公交车路数20路，线路总里程701.9公里，实有公共汽（电）车营运车辆43辆。
年末全县资质内建筑企业37户，全年实现总产值54982万元，同比增长8.1%；房屋建筑施工面积160575平方米，同比下降40.0%；房屋竣工面积119663平方米，同比下降50.0%。
（四）固定资产投资 
全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18.2%。第一产业投资增长122.2%；第二产业投资增长373.3%；第三产业投资下降20.9%。全年房地产开发投资38430万元，同比下降28.6%。商品房销售面积30158平方米，同比增长2.2%。商品房销售额20341万元，同比增长15.2%。全年重点建设项目117个。

（五）国内外贸易、旅游 
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额160981万元，同比增长4.8%。分城乡看，城镇消费品零售额92899万元，增长4.6%；乡村消费品零售额68082万元，增长4.9%。全年实现出口总额1013万美元，同比增长81.7%。全年共接待国内外游客同比增长33.1%，实现旅游总收入同比增长35.9%。
（六）财政和金融 
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35021万元，比上年增长20.8%。其中，税收收入18486万元。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82608万元，增长17.6%，其中，交通运输、卫生健康、教育、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分别增长43.3%、27.1%、9.5%、9.2%。全县金融机构各项存款余额1078143万元，同比增长14.9%。
（七）人口、人民生活和社会保障 
全县户籍人口10.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06万人；常住人口7.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0.09万人。全县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4110元，比上年增长7.2%。全年城镇新增就业840人。年末全县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保19235人，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保63041人，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94218人，失业保险参保3832人，工伤保险参保8216人。。

[bookmark: _Toc184028792]第二节  城区土地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状况
一、土地市场状况
通过基准地价外业调查小组对石台县城区近年来土地市场的调查，收集了石台县城区商业服务业、住宅和工业用地近年来土地出让的相关数据，共37个，其中工业用地10个，商业服务业用地11个，住宅用地12个如下表所示：


表1-1  石台县城区土地出让相关数据一览表
单位：公顷，元/m2
	地类
年份
	商业服务业用地
	住宅用地
	工业用地

	
	
	
	

	2018年
	成交面积（公顷）
	1.65
	7.01
	0.37

	
	成交单价（元/m2）
	516
	1657
	140

	2019年
	成交面积（公顷）
	0.1
	7.65
	/

	
	成交单价（元/m2）
	543
	1601
	/

	2020年
	成交面积（公顷）
	5.29
	8.01
	/

	
	成交单价（元/m2）
	577
	1512
	/

	2021年
	成交面积（公顷）
	0.14
	8.6
	0.71

	
	成交单价（元/m2）
	508
	1625
	153

	2022年
	成交面积（公顷）
	1.83
	/
	5.37

	
	成交单价（元/m2）
	532
	/
	176

	2023年
	成交面积（公顷）
	8.47
	4
	1

	
	成交单价（元/m2）
	545
	1925
	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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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2  石台县城区土地出让相关数据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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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石台县城区土地出让样点分布图
通过对上述资料的调查分析，石台县城区土地市场状况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2018年至2023年石台县土地出让市场各用地类型出让土地总数差不多，商业服务业用地出让11宗，住宅用地12宗，工业用地10宗。
（二）2018年至2023年商业服务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地价水平与2018年相比整体呈现微涨趋势，工业用地地价水平涨幅较大。
（三）2018年至2023年商业服务业用地和住宅用地出让主要集中主城区和金钱山新区，工业用地出让主要集中在鸿凌产业园和杨潭生态工业片区。
二、房地产市场状况
根据2018年至2023年石台县房屋销售相关的统计数据以及外业调查小组对石台县近年来房地产市场的调查，收集了石台县房地产市场的相关数据，整理如下：
表1-2  2018年至2023年石台县商业营业用房销售数据表
	　数据
年份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平方米）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单价（元/平方米）

	2018年
	59314
	6450

	2019年
	47406
	6483

	2020年
	78326
	6504

	2021年
	68726
	6529

	2022年
	29518
	6683

	2023年
	30158
	6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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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6-9  2018年至2023年商业营业用房销售数据图
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是房地产市场供求状况的客观反映，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2018年-2023年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有所波动，2019年出现下降，2020年大幅度增长，而后逐年下降。但与此同时，商业营业用房销售单价呈现波动上升，2023年商业营业用房比2018年上涨了4.57%。


表1-3  2018年至2023年石台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住宅销售单价数据表
	数据
年份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商品住宅销售单价（元/平方米）

	2018年
	30112
	5665

	2019年
	30540
	5986

	2020年
	31044
	5990

	2021年
	33683
	6046

	2022年
	35654
	6144

	2023年
	37846
	6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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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4  2018年至2023年石台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住宅销售单价数据图
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能够反映出城镇居民的购买能力，商品住宅销售单价能够反映市场的需求状况，其变化情况能够间接地的反映出住宅用地地价的变化。由以上图表可以看出，石台县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商品住宅销售单价均呈现稳步上涨，2023年的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8年上涨了25.68%，年均涨幅4.28%，2023年商品住宅销售单价比2018年上涨了9.18%，年均涨幅1.53%。


[bookmark: _Toc184028793]第三节  开展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必要性与意义
[bookmark: _Toc254442673][bookmark: _Toc199658192]一、上轮成果简介及开展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必要性
1.上轮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简介
石台县现行的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成果的估价期日为2018年1月1日，距今已历时5年之久。定级范围为：东至垅上村坑口、垅上村垅上队、横渡香口、陇上加油站一线；南至秋浦东路、决坑组、西坑一线；西至西坑、七里中学沿山体一线以及杨潭、同心、柯村；北至秋浦河，工作范围为6.13平方公里。整体采用分类定级分类估价的方法，分别评估商业服务业用地、住宅用地、工业用地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土地级别与基准地价。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见下表：
表1-4  石台县城区原有基准地价更新成果
估价期日：2018年1月1日                                                单位：元/m2
	土地级别
用地类型
	一
	二
	三
	四

	商业服务业用地
	零售商业用地
	1900
	1300
	800
	480

	
	商务金融用地
	1650
	1100
	650
	420

	
	批发市场用地
	1450
	900
	580
	350

	
	其他商服用地
	1020
	750
	500
	330

	
	餐饮、旅馆、娱乐用地
	960
	700
	480
	300

	住宅用地
	1300
	1050
	750
	400

	工业用地
	210
	180
	138
	/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新闻出版、文化设施、体育、教育、科研用地
	525
	450
	330
	/

	
	医疗卫生、社会福利用地
	480
	420
	300
	/

	
	公用设施用地
	345
	285
	225
	/


该成果在显化城市土地资产、加强地价监督管理、启动和引导地产市场运作等方面起到了较大的指导和检验作用，为石台县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宗地地价评估和地价政策制定提供了依据；基准地价成果实施期间，商服用地按照《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二级地类进行出让，如零售商业用地、商务金融用地、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餐饮用地等，需要对用地分类进行调整。
2.开展基准地价工作的必要性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第33条规定：“基准地价、标定地价和各类房屋的重置价格，应当定期确定并公布”。《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规定，城镇土地基准地价成果更新频率不得低于每三年一次，每隔六年应进行一次全面更新。石台县现行基准地价成果估价期日为2018年1月1日，距今已有5年之久，根据《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19]98号）等相关文件要求，需三年更新一次基准地价，以保证基准地价的现势性与科学性。
（2）上轮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范围主要依据《石台县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和《池州市石台县城总体规划（2015-2030年）》划定的城镇建设用地范围进行确定。而随着石台县国土空间规划成果编制工作的完善，“三区三线”划定成果已批复执行，其确定的城镇开发边界边界范围与原定级范围已发生较大差异。随着石台县城区的不断发展，尤其近年来金钱山新区的开发建设，高速公路的运营，黎明隧道的开通，基础设施等不断完善，大量高品质住宅在该区域落地。随着区域的建设发展，上轮土地定级成果已不适用于当前形势。
（3）现行基准地价成果实施期间，商服用地方面，2023年商业营业用房销售面积与2018年相比下降了49.16%，销售单价呈现波动上升，2023年比2018年上涨了4.57%，商服用地地价水平略微上涨。住宅用地方面，随着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础设施和公用设施的完善，生态环境的改善等，使得住宅用地需求与品质不断提升，地价水平有所上升。工业用地在考虑土地资源的有限性方面，同时兼顾土地集约节约利用和用地成本的提高，工业用地较大幅度上涨。公用设施用地正逐渐从无偿向有偿的转变，但目前有偿使用的案例仍旧非常少。整体来看，石台县城镇地价水平有所变化，现行城镇基准地价成果已逐渐失去其现势性，需根据实际对城镇基准地价成果进行更新调整。
二、开展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意义
土地市场是一个动态市场，随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发展，地价将必随之发生相应变化。土地市场作为基本的生产要素市场，在完备的市场体系中处于先导和基础性地位，是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土地市场建设，核心问题是地价管理，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地价形成发挥主要作用。基准地价作为城市土地市场的指导性价格，是政府管理和调控土地市场的基本手段，是显化土地资产价值，核算土地资产收益的基本依据，是促进土地集约利用的重要杠杆。基准地价是否科学合理，是否符合城市发展的客观水平，直接关系到土地市场的建设。

[bookmark: _Toc184028794]第二章  工作依据、目的与任务
[bookmark: _Toc184028795]第一节  工作依据
一、工作依据
1. 法律、法规与政策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三十二号，2019年8月26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的决定》第三次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21年7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43号第三次修订，自2021年9月1日起施行）；
（4）《国务院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务院国发〔2001〕15号文）；
（5）《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调控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发〔2006〕31号）；
（6）《关于发布实施<全国工业用地出让最低价标准>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307号）；
（7）《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实施<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和<城镇土地估价规程>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厅发〔2015〕12号）；
（8）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强化土地节约集约利用工作的意见》（皖政〔2013〕58号）；
（9）《关于保障公共服务领域政府和社会合作模式项目用地的意见》（皖国土资函〔2016〕216号）；
（10）《关于扩大国有土地有偿使用范围的意见》（国土资规〔2016〕20号）；
（11）《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价格评估技术规范》（国土资厅发〔2018〕4号）；
（12）《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19〕98号）；
（13）《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2021年度地价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1〕18号）
（14）《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22〕1号）。
（15《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安徽省批而未供、闲置和工业低效土地全域治理攻坚行动方案的通知》（皖政〔2022〕54号）。
（16）《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2020年3月30日）
（17）《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3〕234号）。
2. 技术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国家标准《土地利用现状分类》（GB/T 21010-2017）
（4）《国土空间调查、规划、用途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3. 其它依据
（1）《石台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石台县统计公报（2018-2023年）》；
（3）《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报告》（2018年）；
（4）石台县城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5）项目组调查收集的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基准地价更新资料等。
[bookmark: _Toc184028796]第二节  工作目的
石台县基准地价更新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科学管理和合理利用土地，调整与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合理配置土地资产；强化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客观调控，促进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为土地有偿使用提供合理的土地级别、价格标准；为有关部门制订土地利用规划和计划提供科学依据。本次城区基准地价更新的具体目的如下：
1. 满足征收土地使用税费的需要
征收土地使用税费是调节土地利用和土地收益，抑制土地炒卖，防止国有土地资产流失及保证国家土地所有权在经济上得以实现的一种重要手段。《中华人民共和国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第五条规定：“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应当在前条所列税额幅度内，根据市政建设状况、经济繁荣程度等条件，确定所辖地区的适用税额幅度。市人民政府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将本地区土地划分若干等级，在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确定的税额幅度内，制定相应的适用税额标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增值税暂行条例》采用征收土地增值税的方式，将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地价上涨收益归政府所有。根据上述法规政策的规定，本次工作将为制定石台县各级土地使用税作参考，为征收土地增值税提供科学依据。
2. 满足政府宏观调控土地市场，培育和发展土地市场的需要
通过城市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有利于政府定期公布土地级别、基准地价，宏观调控土地市场；有利于政府科学地制定和出台地价管理的政策和法规；有利于政府科学地确定土地使用权出让价格和实施对土地二级市场的有效管理，从而促进土地市场的培育和发展。
3. 满足有关部门制订土地利用计划、规划，合理配置土地资产需要
土地是重要的生产资料。在维护我国土地公有制，实行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的条件下，土地使用权作为特殊的商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活动中，必须强化管理。计划、规划部门不仅要严格控制土地的供给总量，而且要根据土地质量制定土地使用标准，统一规划，合理配置土地，优化土地利用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土地资产的效益。通过本次工作，为有关部门综合平衡石台县用地计划，合理配置土地资产提供土地级别和土地价格的基础数据。
4. 满足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需要
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内容。企业产权制度改革必然涉及许多企业土地资产的评估和处置等问题。本次工作将为石台县企业产权制度改革，显化土地资产，进行土地资产处置提供土地价格基础资料。
[bookmark: _Toc184028797]第三节  工作任务
根据相关文件和规范的统一要求，结合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和基准地价体系的现状，确定本次基准地价工作主要有以下任务：
一、土地定级工作
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的要求，运用土地定级软件，完成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工作，形成石台县城区土地级别体系。
二、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bookmark: _Toc199658193]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要求，采用计算机辅助技术，在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的基础上完成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形成石台县城区新的基准地价体系和基准地价修正体系，建立基准地价评估系统。
三、基准地价成果整理
按照规程的规定，对基准地价更新成果进行整理。具体包括 ：
1.编写文字报告；
2.图件资料；
3.电子文件与电子档案；
4.资料处理的中间成果一套（文字版）；
5.所有原始资料的整理。
四、成果听证、论证与验收
按以下三个步骤进行：
1.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召集有关领导、专家对初步成果进行论证；组织听证；
2.上报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审议；
3.由省自然资源厅组织专家验收组进行成果验收。


[bookmark: _Toc184028798]第三章  工作程序和内容
[bookmark: _Toc184028799]第一节  工作时间安排
一、准备阶段
2024年4月，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委托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对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进行招标，安徽永祥公司作为该项目的中标单位，承办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的相关工作。
2024年4月下旬，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安徽永祥公司共同成立了“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工作组”（以下简称项目组）。
2024年5月，项目组开始进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并收集相关基础图件进行底图编制工作。
二、资料收集阶段
2024年6月至7月，项目组组织专门人员到相关部门收集土地定级资料；调查整理2018年以来的土地出让等资料；通过石台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收集商品房备案价格等；并实地调查房屋买卖、房地出租等房地产市场交易资料；调查资料的检查、补充、整理归档；资料论证与验收。
[bookmark: _GoBack]2024年7月18日，项目组邀请县发改委、教体局、民政局、财政局、交通运输局、商务局、文旅局、卫健委、统计局、各乡镇政府等共计17位行业专家或技术人员，在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会议室召开了石台县乡镇土地定级因素因子及权重打分会。
三、内业处理阶段
2024年7月至2024年8月，项目组根据定级资料、估价样点资料，进行资料的预处理、输入和建库；土地定级；基准地价评估；编制成果图件和撰写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形成土地级别和基准地价初步成果。
四、成果论证、听证阶段
[bookmark: _Toc148163120][bookmark: _Toc278181887]2024年9月，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就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初步成果向各相关单位部门和各乡镇进行意见征询，无意见。
2024年10月14日，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邀请县直相关单位、各乡镇政府等组织召开成果听证会。会议针对城区成果无意见。
2024年11月11日，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针对初步成果召开局内部业务会审会并提出意见，主要意见如下：将城区范围内符合城镇开发边界的区域全部纳入城区定级范围。会后项目组根据意见进行修改完善。
2024年11月27日，于石台县人民政府召开2024年第十次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审查会，会议听取了该项目成果的汇报，原则上同意项目成果内容。
五、成果预检与验收
图件成果整理；文字报告定稿、印刷；报省自然资源厅预检及验收。

[bookmark: _Toc184028800]第二节  准备工作
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的前期准备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组织准备
根据《关于加强国有土地资产管理的通知》（国发[2001]15号）、《安徽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自然资源评价评估工作的通知》（皖自然资用函[2019]98号）等文件要求，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经县人民政府统一，组织开展了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项目中标后，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与安徽永祥公司共同成立了项目工作小组，负责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项目的具体工作。项目组由“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资料调查组”（以下简称调查组）和“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技术组”（以下简称技术组）组成。安徽永祥公司10人组成调查组，具体负责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评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工作；技术组由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和安徽永祥公司抽调5名技术人员组成，主要负责业务培训和外业调查指导、质量检查、资料验收，数据处理、图件编绘、数据库的建立和调试、各种报告的编写与成果的分析应用工作。
二、经费准备
本次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所需经费由石台县人民政府拨付，并列入有关财政预算。
三、业务准备
1. 业务学习
项目组组织工作人员学习《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方案》等，并对具体负责上门调查和收集外业材料的工作人员进行实地讲解，认真细致地解释调查表格内容的采集与填写方法，通过多方面的培训指导，使工作人员较快地掌握了开展本项工作的基本思路和技术方法。
2. 前期资料准备
（1）《石台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
（2）城区2023年影像图；
（3）《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报告》（2018年）；
（4）石台县城区“三区三线”划定成果。
3. 编绘工作底图
本次编制工作底图是根据外业调查组取得的《石台县国土空间规划（2021-2035年）》中的中心城区土地使用规划图以及石台县城区影像图（tif格式，2023年）等图件资料叠加编绘工作底图。
4. 编制项目任务书
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和石台县城区的实际情况，编制《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方案》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方案》。
5. 建立土地定级估价指标体系，确定各指标的权重值
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GB/T 18508-2014）的技术规定和石台县城区的实际情况，由技术组初步选择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的因素、因子和宗地估价因素因子，交由项目组组织邀请相关专家，采用特尔菲测定法确定影响土地级别的因素因子及其权重。
6. 设计、印刷调查表格
根据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评估工作的要求，设计并印刷了各类土地定级资料调查表、估价资料调查表。

[bookmark: _Toc184028801]第三节  外业调查
一、组织领导和业务培训
1. 组织领导
“石台县城镇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工作组”由石台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统一领导，由利用科负责日常工作安排。项目组分为调查组和技术组，调查组负责外业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归档，技术组负责业务培训、中间指导、质量检查、内业处理、报告编制等工作。
2. 业务培训
针对城市基准地价更新资料收集的对象、范围、内容、要求的不同，我们采取了集中培训与分散培训相结合方式进行业务培训。
一是由项目组组织全部技术人员与调查人员集中培训，明确本项工作的目的、任务，外业调查工作方法、技巧等。
二是按部门组织专门培训，技术组技术人员针对各资料收集涉及的各部门的特点进行外业调查表格填写、样本图标绘、数据检核等方面的专门培训。
三是技术人员针对涉及资料收集的部门进行表格填写、样本图标绘等方面进行临时讲解培训。
四是补充培训。技术组在外业调查过程中实施跟踪调查，针对外业调查出现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对外业调查人员进行补充培训。
通过不同类型的业务培训，使调查人员明确了调查内容和要求，掌握了调查方法，从而保证了外业调查的数量、质量和进度。
二、土地定级资料调查
1. 商服繁华影响度调查
根据商服企业分布情况，结合土地利用现状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初步确定商服中心范围；然后，对每个商服中心的边界和功能进行实地考察和论证。在调查区内，最终确定了1个商服中心。根据调查人员调查的商服中心的占地面积、职能种数、网点个数等数据。编制了商服中心分布图。
2.道路调查
对定级范围内调查到的道路（40条现状道路、4条规划道路）进行了调查，取得其类型、宽度等数据和典型道路的机动车流量、非机动车流量、人流量等基本数据，并填写了道路状况调查表，编制了调查区道路分布图。
3.公交状况调查
对调查区内的各条公交线路进行调查，取得了20条公交线路，54个公交站点的状况、运行时间、站流量等数据，填写了公交状况调查表，编制了公交线路与站点分布图。
4.对外交通设施调查
对调查区内的对外交通设施进行了调查，取得了定级范围内1个汽车站、1个高速公路出入口等基本数据，填写了对外交通设施调查表，编制了对外交通设施分布图。
5. 基础设施调查
在供电、供水等单位的协助下，对调查区内的供电、供水、排水、供气等生活设施状况进行普查。调查了各生活设施的规模、状况、服务范围以及它们在调查区内区域差异情况，填写了供电、供水、排水、供气状况调查表，编制了供电、供水、排水、供气设施均质区域分布图。
6. 公用设施调查
对调查区内的公用设施进行普查，取得了中学2所，小学2所，幼儿园5所的班级数、学生数、教职工数等基本数据；普查了调查区对外服务的医院，取得了3所医院的床位数、医护人员数等基本数据；调查了调查区内的体育场馆1处，文化馆1处，公园2处，图书馆1处，博物馆１处，农贸市场1处，取得了它们的占地面积、建筑面积等其他基本数据。编制了学校、医院、公园广场等公用设施分布图。
7. 环境质量调查
由技术人员根据调查区内历年环境质量监测状况填写污染源调查表，填绘了环境质量优劣度均质区域分布图。
8. 景观条件调查
调查收集了调查区的景观条件资料。
9. 自然条件调查
收集了调查区内自然条件相关资料。
10. 人口密度调查
调查了调查区内的流动人口和居住人口状况，编绘了调查区流动人口密度图和居住人口密度图。
11. 产业集聚状况调查
根据调查区内工业企业分布状况，结合影像图，划分出不同类型的产业集聚区域，编绘了调查区产业集聚状况分布图。
三、基准地价评估资料调查
1. 房地出租、出售资料的调查
对调查区内的房地出租、出售情况以普查和抽查结合的方式，取得了出租、出售房地的结构、用途、竣工时间、交易时间、用地面积、建筑面积、租金或售价等基本数据；对房地出租、出售的典型样点进行了重点调查和分析，并邀请有关专家对调查数据的可靠性进行了论证，取得房地出租样点、房屋出售样点。编制了房地出租样点分布图、房地出售样点分布图。
2. 土地使用权出让资料的调查
对调查区内的工业土地使用权出让样点、商住用地土地使用权出让样点，取得了土地面积、宗地位置、交易时间、土地用途、宗地内外开发程度、宗地出让面积、出让单价以及总价等基本数据。编制了土地使用权出让样点分布图。
3. 其它基准地价评定资料的调查
除重点调查上述基准地价评定资料外，还调查了其它与基准地价评定相关的资料，如：调查区内房屋重置价、征地区片综合地价等数据。

[bookmark: _Toc184028802]第四节  土地定级工作
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要求，项目组制定了《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方案》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方案》，在土地定级方面做了以下工作：
一、资料的预处理
对土地定级因素因子权重调查表和土地定级因素因子调查表逐一进行检查分析，对表中明显不合理的数据进行核实、调整，然后，对照土地定级因素因子分布图进行图表一致性检查，保证图表的一致性。
二、资料的输入
将经过预处理的土地定级资料（包括土地定级因素因子权重调查表、土地定级因素因子调查表和土地定级因素因子分布图）输入计算机，建立石台县土地定级因素因子数据库。
三、土地定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表的编制
根据土地定级因素因子调查表数据和图件，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规定的方法对定级因素因子进行量化，并确定作用分，对其中的点线状因素因子根据其影响方式和强度，确定其服务半径，编制各土地定级因素因子作用分值表。
四、土地定级单元划分
采用网格法，由计算机将工作底图网格化，将调查区划分成若干个实地距离10m×10m的网格作为土地定级单元。
五、土地定级单元内作用分值计算
对点、线状分布的定级因素分值由相应因素对定级单元中心点的作用分值根据综合定级不同类型和因素的特征，分别采用直线衰减法和指数衰减法直接计算；对面状因素则采用区域赋值法直接赋给中心点所在区域的作用分值；建立因素因子作用分值数据库。采用空间数字叠置技术，加权求取各定级单元的作用总分值。
六、作用分值图编制
运用等值线法技术，以10分为间隔，由计算机自动跟踪等值线，形成土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图形数据库和土地定级因素作用总分图图形数据库，由绘图仪绘制综合定级土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和土地定级因素作用总分图。
七、土地级别的初步划分
运用总分频率曲线法、等值线法等方法，对土地定级因素作用总分值数据库进行空间分析，分析因素作用总分值的空间分布和分异规律，按土地优劣的实际情况选择频率曲线分布突变处为级间分界，以此初步确定土地级别。运用等值线法技术，由计算机自动绘制初步划分的理论土地级别界线图。
八、土地级别界线的落界
对照土地利用现状图、影像图，通过实地踏勘，对初步划分的理论级别界线进行落界处理，形成初步的土地定级级别图图形数据库，由绘图仪绘制土地级别图。
九、土地级别的验证与确定
运用土地收益测算法和土地市场交易资料测算法验证初步划分的土地级别，将经过验证后的土地级别提交基准地价更新项目工作组和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委员会进行论证。根据论证结果，最终确定土地级别。
十、土地级别面积量算
运用数字化方法，建立各级别土地的级图斑图形拓朴型数据库，由计算机自动完成各级别土地面积量算与统计工作。
十一、土地级别图绘制
按《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的技术要求，由绘图仪绘制石台县综合及商业服务业、住宅、工业、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定级土地级别图。
十二、土地定级报告的编制
编制土地定级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bookmark: _Toc184028803]第五节  基准地价更新工作
在对石台县城区土地进行综合定级和分用途定级的基础上，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方案》，我们对石台县城区的基准地价进行了评估。
一、基准地价内涵与估价参数的确定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要求和石台县城区的实际情况，确定了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的内涵和还原率、容积率修正系数、开发水平修正额、房屋重置价与耐用年限以及利息率、利润率、保险费率、维修费等估价参数。
二、基准地价评定区域的确定
以石台县城区分类定级级别作为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的评定区域。
三、用市场资料以及相关资料评估基准地价
1. 利用房地出租资料测算地价：利用房地出租资料采用收益还原法测算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平均地价。
2. 利用房地出售资料测算地价：利用房地出售资料采用剩余法测算住宅用地级别平均地价。
3. 采用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资料，采用成本逼近和土地使用权出让资料综合测算工业用地的样点地价。
4. 利用新增城市建设用地、存量建设用地资料，采用成本逼近测算公用设施用地的级别平均点地价。
5．利用其他商业服务业用地样点资料修正测算批发市场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的样点地价
四、基准地价的确定
依据基准地价确定的原则和方法，利用样点地价法、样点地价和土地级别指数模型法、样点地价和定级单元总分值模型法测算各类型用地级别平均地价，综合分析和比较三种方法测算结果，最终确定各类型用地级别基准地价。
五、宗地地价修正体系的建立
在确定级别基准地价的基础上，依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结合调查区内的具体情况，建立商业服务业、住宅、工业和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宗地地价修正体系，编制宗地地价修正系数表和修正系数说明表。
六、基准地价图的编绘
根据《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技术要求，编绘了石台县城区的基准地价图。
七、基准地价评估报告的编写
编写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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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84028804][bookmark: _Toc199658194]第四章  工作成果
[bookmark: _Toc184028805]第一节  土地定级成果
根据《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和《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更新技术方案》，我们对石台县城区进行了综合定级和分类定级，取得了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系列成果。
一、表格成果
1. 土地级别分布范围描述表
根据确定后的土地级别图，我们进行了各级土地分布范围描述，结果见下表。
表4-1  城区综合定级各级土地分布范围表
	土地级别
	分布范围
	面积（km2）

	一级地
	马鞍山公园-秋浦东路-秋浦西路-和平北路-蓬莱路-马鞍山公园
	0.42

	二级地
	区块一：秋浦河南岸-蓬莱路-环马鞍山路-秋浦河南岸-定级范围线-鸿茂路-和平南路-仪表路-定级范围线-西坑路-临水路-秋浦河南岸 
区块二：金钱山北路-城东路-滨河大道-金钱山北路
	1.68

	三级地
	区块一：杨潭工业园片区
区块二：金钱山社区及香棚片区
区块三：石台茶城区域
区块四：仪表路、鸿茂路以南区域
区块五：西坑路以西区域
	1.87

	四级地
	定级范围以内剩余区域。
	0.42

	合计
	/
	4.39


表4-2  城区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各级土地分布范围表
	土地级别
	分布范围
	面积（km2）

	一级地
	人民北路-曙光西路-育才路-秋浦路-和平北路-黎明西路-人民北路
	0.16

	二级地
	区块一：秋浦河南岸-蓬莱路-环马鞍山路-秋浦河南岸-定级范围线-鸿茂路-和平南路-仪表路-定级范围线-西坑路-临水路-秋浦河南岸
区块二：金钱山北路-金钱山路-城东路-滨河大道-金钱山北路
	1.94

	三级地
	区块一：杨潭工业园片区
区块二：金钱山社区及香棚片区
区块三：石台茶城区域
区块四：仪表路、鸿茂路以南区域
区块五：西坑路以西区域
	1.87

	四级地
	定级范围以内剩余区域。
	0.42

	合计
	/
	4.39




表4-3  城区住宅用地定级各级土地分布范围表
	土地级别
	分布范围
	面积（km2）

	一级地
	马鞍山公园-秋浦东路-秋浦西路-牯牛降北路-黎明西路-和平北路-蓬莱路-马鞍山公园
	0.46

	二级地
	区块一：秋浦河南岸-蓬莱路-环马鞍山路-秋浦河南岸-定级范围线-鸿茂路-和平南路-仪表路-定级范围线-西坑路-临水路-秋浦河南岸 
区块二：金钱山北路-城东路-滨河大道-金钱山北路
	1.64

	三级地
	区块一：杨潭工业园片区
区块二：金钱山社区及香棚片区
区块三：石台茶城区域
区块四：仪表路、鸿茂路以南区域
区块五：西坑路以西区域
	1.87

	四级地
	定级范围以内剩余区域。
	0.42

	合计
	/
	4.39


表4-4  城区工业用地定级各级土地分布范围表
	土地级别
	分布范围
	面积（km2）

	工业控制区
	区块一：秋浦河南岸-蓬莱路-秋浦河-定级范围线-城南路-定级范围线-西坑路-临水路-秋浦河南岸
区块二：金钱山北路-定级范围线-滨河大道-金钱山北路
	2.90

	一级地
	城南路以南区域
	0.32

	二级地
	定级范围以内剩余部分。
	1.17

	合计
	/
	4.39


表4-6  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定级各级土地分布范围表
	土地级别
	分布范围
	面积（km2）

	一级地
	马鞍山公园-秋浦东路-秋浦西路-牯牛降北路-黎明西路-和平北路-蓬莱路-马鞍山公园
	0.46

	二级地
	区块一：秋浦河南岸-蓬莱路-环马鞍山路-秋浦河南岸-定级范围线-鸿茂路-和平南路-仪表路-定级范围线-西坑路-临水路-秋浦河南岸
区块二：金钱山北路-定级范围线-贡溪路-定级范围线-滨河大道-定级范围线-金钱山路-秋浦河-滨河大道-金钱山北路
	2.57

	三级地
	区块一：杨潭工业园片区
区块二：鸿茂路-定级范围线-桂村路-和平南路-鸿茂路
区块三：桂村以西区域
	0.94

	四级地
	定级范围以内剩余部分。
	0.42

	合计
	/
	4.39


备注：1.低级别区域需扣除分布范围内对应的高级别区域；
2.公用设施用地级别范围参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范围执行；
3.级别范围不包括城镇开发边界以外的区域，具体范围详见各用地类型级别与基准地价图。

2. 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综合定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住宅用地定级、工业用地定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物流仓储用地定级各土地级面积统计见下表。

表4-8  石台县城区综合定级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总计

	土地面积（km2）
	0.42
	1.68
	1.87
	0.42
	4.39

	本次占调查区总面积比例
	9.57%
	38.27%
	42.60%
	9.57%
	100.00%


表4-9  石台县城区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总计

	土地面积（km2）
	0.16
	1.94
	1.87
	0.42
	4.39

	本次占调查区总面积比例
	3.64%
	44.19%
	42.60%
	9.57%
	100.00%


表4-10  石台县城区住宅用地定级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总计

	土地面积（km2）
	0.46
	1.64
	1.87
	0.42
	4.39

	本次占调查区总面积比例
	10.48%
	37.36%
	42.60%
	9.57%
	100.00%


表4-11  石台县城区工业用地定级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土地级别
	控制区
	一级地
	二级地
	合计

	土地面积（km2）
	2.90 
	0.32 
	1.17 
	4.39 

	本次占调查区总面积比例
	66.06%
	7.29%
	26.65%
	100.00%


表4-12  石台县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定级土地级别面积量算表
	土地级别
	一级地
	二级地
	三级地
	四级地
	总计

	土地面积（km2）
	0.46
	2.57
	0.94
	0.42
	4.39

	本次占调查区总面积比例
	10.48%
	58.54%
	21.41%
	9.57%
	100.00%


二、图件成果
综合定级、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住宅用地定级、工业用地定级、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包含公用设施用地）定级形成了下列图件成果。
1.土地级别图
(1)综合定级土地级别图
(2) 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土地级别图
(3)住宅用地定级土地级别图
(4)工业用地定级土地级别图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定级土地级别图
2.作用分值图
(1)综合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的类型有：
①商服繁华影响度作用分值图；
②道路通达度作用分值图；
③对外交通便利度作用分值图；
④公交便捷度作用分值图；
⑤基础设施完善度作用分值图；
⑥公用设施完备度作用分值图；
⑦环境质量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⑧景观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⑨自然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⑩综合定级综合作用总分值图。
(2) 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的类型有：
①商服繁华影响度作用分值图；
②道路通达度作用分值图；
③公交便捷度作用分值图；
④对外交通便利度作用分值图；
⑤基础设施完善度作用分值图；
⑥流动人口密度作用分值图；
⑦商业服务业用地定级综合作用总分值图。
(3)住宅用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的类型有：
①商服繁华影响度作用分值图；
②道路通达度作用分值图；
③公交便捷度作用分值图；
④对外交通便利度作用分等值线图；
⑤基础设施完善度作用分值图；
⑥公用设施完备度作用分值图；
⑦环境质量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⑧景观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⑨自然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⑩居住人口密度作用分值图；
⑪住宅用地定级综合作用总分值图。
(4)工业用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的类型有：
①道路通达度作用分值图；
②对外交通便利度作用分值图；
③基础设施完善度作用分值图；
④自然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⑤产业集聚影响度作用分值图；
⑥工业用地定级综合作用总分值图。
 (6)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定级因素作用分值图的类型有：
①商服繁华影响度作用分值图；
②道路通达度作用分值图；
③公交便捷度作用分值图；
④对外交通便利度作用分值图；
⑤基础设施完善度作用分值图；
⑥公用设施完备度作用分值图；
⑦环境质量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⑧景观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⑨自然条件优劣度作用分值图；
⑩居住人口密度作用分值图；
⑪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定级综合作用总分值图。
三、文字成果
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四、数据库成果
建立石台县城区土地定级数据库。



[bookmark: _Toc184028806]第二节  土地估价成果
根据石台县城区分类定级成果，按照《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的技术要求，我们对石台县城区的基准地价进行评估，形成了下列成果。
一、基准地价评估成果
（1）石台县城区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2）石台县城区住宅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3）石台县城区工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4）石台县城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5）石台县城区公用设施用地级别基准地价表；
二、宗地地价修正体系成果
（1）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价修正系数表和因素条件说明表；
（2）住宅用地级别价修正系数表和因素条件说明表；
（3）工业用地级别价修正系数表和因素条件说明表；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和公用设施用地级别价土地修正系数表和因素条件说明表；
三、图件成果
（1）商业服务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2）住宅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3）工业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4）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5）公用设施用地级别基准地价图；
四、文字成果
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更新工作报告和技术报告。
五、数据库成果
建立石台县城区基准地价评估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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